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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工作规程

行政许可项目名称：经营劳务派遣业务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项目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行政许可主体：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行政许可条件：
1.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200万元；
2.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的经营场所和设施；
3.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劳务派遣管理制度；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许可收费依据：本项目不收费
许可审查总时限：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的，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行政许可程序：
一、申请
（一）申请条件
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七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七条规定的经营劳务派遣业务条件。
（二）申请方式
申请人向注册地所在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申请，并直接提交申请材料。
（三）申请材料
1.《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书》一式两份
2.已设立的公司法人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计划设立的公司法人提供《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3.公司章程；
4.已设立的公司法人提交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计划设立的公司法人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5.经营场所的使用证明（自有办公场地应提交房产证明，有偿使用的办公场所应提交租赁协议和房产证明）；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办公设施设备、信息管理系统等清单。
6.已设立的公司法人提供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件；计划设立的公司法人提供股东大会对法定代表人的任命书及其身份证件；
7.经办人员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件；
8.劳务派遣管理制度，包括劳动合同、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纪律等与劳动者切身利益相关的规章制度文本；拟与用工单位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样本。
以上申请材料中《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书》、经办人员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应当提供原件，其他材料出示原件并当场审查后提交复印件。
（四）申请人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二、受理
（一）受理标准
申请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提交的申报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二）岗位责任人
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指定的受理人。
（三）受理程序
许可机关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决定受理的，应当出具《受理决定书》；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四）受理时限
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个工作日内出具《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了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行政许可申请。
三、审查
（一）审查标准
1.申请材料齐全、规范、真实、有效；
2.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规定的经营劳务派遣业务条件。
（二）岗位责任人
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科室审查人员。
（三）审查程序
1.对受理人移送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需要对申请材
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可指派2名以上工作人员同时到现场或到有关部门进行核查。
2.对符合行政许可条件的，应当提出“建议准予行政
许可”的审查意见，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处备案，并说明理由。
（四）审查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
四、决定
（一）审定标准
1.申请材料齐全、规范、真实、有效；
2.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规定的经营劳务派遣业务条件。
（二）岗位责任人
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业务审定人员。
（三）审定结论及送达
经向市局备案后，申请人符合行政许可条件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应当向申请人制定送达《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并通知申请人领取《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不予许可的，制定并送达《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四）审定送达时限
1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送达书面决定。
五、变更
（一）变更条件
已设立公司法人的劳务派遣单位在取得劳务派遣经营行政许可后，因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注册资本等发生改变的，应先行在工商注册登记部门进行企业营业执照变更登记后，向办理许可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变更申请。劳务派遣单位分立、合并后继续存续，其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注册资本等改变的，可以办理变更手续。（劳务派遣单位分立、合并后设立新公司的，按照重新申请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办理。）
劳务派遣单位注册地变更的，由新注册地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办理变更手续，原许可机关应当将其许可档案复印留存，并将许可档案原件移交新注册地的许可机关管理。
（二）变更申请
申请人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书》一式两份
2.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件；
4.经办人员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件；
5.《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以上申请材料中《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书》、经办人员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应当提供原件，其他材料出示原件并当场审查后提交复印件。
（三）变更标准
1.申请材料齐全、规范、真实、有效；
2.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规定的经营劳务派遣业务条件。
（四）岗位责任人
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业务审定人员、相关科室审查人员、办理人员。
（五）变更程序
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并换发新的《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或者在原《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上予以注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机关应当作出不予变更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六）变更时限
自收到变更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
六、延续
（一）延续条件
劳务派遣单位需要延续行政许可有效期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60日前，向办理许可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延续行政许可的书面申请。（劳务派遣单位逾期提出延续行政许可书面申请的，按照新申请经营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办理。）
（二）延续申请
申请人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书》一式两份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件；
4.经办人员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件；
5.有效期届满前3年的劳务派遣经营情况；
6.《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以上申请材料中《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书》、经办人员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应当提供原件，其他材料出示原件并当场审查后提交复印件。
（三）延续标准
1.申请材料齐全、规范、真实、有效；
2.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规定的经营劳务派遣业务条件。
（四）岗位责任人
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业务审定人员、相关科室审查人员、办理人员。
（五）延续程序
许可机关应当根据劳务派遣单位的延续申请，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准予延续行政许可的，应当换发新的《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不予延续的，应当作出不予延续书面决定。
（六）延续时限
不予延续的，自收到延续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
七、分支机构异地经营备案
（一）备案条件
外省、市劳务派遣单位在京设立分公司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由分公司向注册地所在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
（二）备案申请
申请人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劳务派遣分支机构异地经营备案登记表》（一式两份）；
2.分支机构营业执照； 
3.分支机构负责人的身份证件；
4.经办人员的身份证件；
5.《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以上申请材料中《劳务派遣分支机构异地经营备案登记表》应当提供原件，其他材料出示原件并当场审查后提交复印件（《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只需提交复印件）。
（三）备案标准
1.申请材料齐全、规范、真实、有效；
2.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规定的经营劳务派遣业务条件。
（四）岗位责任人
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科室审查人员、办理人员。
（五）备案程序
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机关应当出具《劳务派遣分支机构异地经营备案回执单》。
八、公告
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应当定期在本行政机关网站和至少一种本市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向社会公布获得行政许可的劳务派遣单位名单及其许可变更、延续、撤销、吊销、注销等情况。
九、监督检查
取得劳务派遣经营行政许可的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于每年3月1日至31日，向办理行政许可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上一年度劳务派遣经营情况报告，如实报告下列事项：
1.经营情况以及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2.企业营业执照年度检验情况；
3.被派遣劳动者人数以及订立劳动合同、参加工会的情况；
4.向被派遣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况；
5.被派遣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
6.被派遣劳动者派往的用工单位、派遣数量、派遣期限、用工岗位的情况；
7.与用工单位订立的劳务派遣协议情况以及用工单位履行法定义务的情况；
8.设立子公司、分公司等情况。
劳务派遣单位设立的子公司或者分公司，应当向办理许可或者备案手续的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提交上一年度劳务派遣经营情况报告。
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应当对劳务派遣单位提交的年度经营情况报告进行核验，对劳务派遣单位进行监督，并依法对劳务派遣行政许可予以撤销或者注销。
十、咨询方式
许可事项政策咨询电话： 12333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业务指导电话：
63167903       63167904
法律法规及通告查询网址：www.bjrbj.gov.cn
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许可事项政策咨询电话：
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电话：67075566-570
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电话：66206033
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电话：64632147
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电话：88506558
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电话：63258242
石景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电话：68882957
门头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电话：69842565
房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电话：89367045
通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电话：81537015
顺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电话：89444881
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电话：69742472
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电话：81296841
平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电话：69980121
怀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电话： 69687574
密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电话：69069675
延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电话：69101749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人事劳动局电话：67872527
十一、监督举报方式
行风监督举报：12333
被许可人违法行为举报：63044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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